周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抽查事项清单

	序号
	抽查事项名称
	抽查依据
	抽查主体
	抽查

对象
	抽查

方式
	抽查内容及要求

	1
	 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、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其他设施许可
	 1、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（1992年6月国务院令第101号，2017年3月国务院令第676号修正）第14条：“ 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，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。因建设等特殊需要，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、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，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”。  

2、《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18号）第十八条：“在城镇道路两侧和公共场地不得擅自堆放物料，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。临时堆放物料，搭建临时性的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，应当向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审查同意后方可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城镇道路两侧的经营者不得超出门窗或者外墙摆卖商品。禁止在城镇道路两侧的护栏、线杆、树木、绿篱等处吊挂杂物或者晾晒衣物。”
	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	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
	不定期现场检查
	是否提出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；是否按照申请内容进行设置及到期后拆除清理完毕；


